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科生学风建设，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经学院研究就综合

测评附加分的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综合测评加分条件

（一）外语考试类

1.一次性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425 分以上）可申请加 0.1 分；

2.大学英语四级达 500 分以上可申请加 0.1 分，大学英语六级达 500 分以上可申请加 0.2 分；

3.英语雅思 6.5 分以上或托福 90 分以上或 GRE 305 分以上可申请加 0.3 分；英语雅思 7 分以上或托福 100 分以上

或 GRE 315 分以上可申请加 0.4 分。

【注】四六级证书以上一学年及以后的为准，大五年级可用 2017 年 6 月成绩截屏打印申请。英语四六级、雅思、

托福、GRE 仅加最高项，不累加。

（二）计算机考试类

1.参加江苏省普通高校或全国计算机二级考试达合格标志可申请加 0.1 分；达优秀可申请加 0.2 分；三级考试合格

及以上可申请加 0.2 分。

2.通过中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如网络程序员考试的可申请加 0.4 分，通过程序员考试的可申请

加 0.2 分。

（三）学术科技活动类

1.SRT 项目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工作认真负责，进展顺利，成绩突出，顺利结题，可申请加 0.1 分。在正式出版

的学术类期刊或报纸上发表研究性论文者，第一作者可申请加 0.6 分，第二作者可申请加 0.3 分，第三作者可申请

加 0.2 分，第四作者及以后可申请加加 0.1 分。发表非研究性论文（包括文献综述、疾病防治等），第一作者可申

请加 0.2 分，其余作者可申请加 0.1 分。

【注】发表论文指正式发表在线的论文，不包括出具录用通知的待发表论文。

2.获省级及以上学术科技类活动表彰者可申请加 0.6 分，参加学校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如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大赛、

创业大赛、外科手术大赛、生化知识竞赛等，获得一等奖可申请加 0.4 分，二等奖可加 0.3 分，三等奖可申请加 0.

2 分。院科技节活动（如内科技能大赛、学院创新创意大赛、发明制作大赛、药理知识竞赛、职业生涯设计规划大

赛等）一等奖加 0.3 分，二等奖加 0.2 分，三等奖加 0.1 分。

【注】各类比赛等级以奖状公章所属等级为准。

（四）文体活动及荣誉表彰类

1.在正式出版的校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字数不少于 800 字，可申请加 0.1 分，省级报刊杂志可申请加 0.2 分，

国家级报刊杂志可申请加 0.3 分，此项可累加申请。在南京农业大学及学校内各职能部门官方微信平台上投稿介绍

动物医学院相关内容一经采纳者，每稿可申请加 0.1 分。

【注】以报刊所属主管单位等级为准，同一文章只加最高项。

2.获国家级各类表彰的学生可申请加 0.6 分，获得省部级各类表彰的学生可申请加 0.4 分。

3.获得校级社会实践优秀个人可申请加 0.2 分，获得校级优秀青年志愿者可申请加 0.2 分，校青年志愿者标兵可申

请加 0.3 分。获得院级优秀青年志愿者可申请加 0.1 分。

4.参加学校职能部门组织的各项校级文体活动（个人项目），获得一等奖（或第一名）可申请加 0.3 分；二等奖（或

第二名）可申请加 0.2 分；三等奖（或第三名）可申请加 0.1 分。

5.参加学校职能部门组织的各项校级文体活动（团体项目），获得一等奖（或第一名）可申请加 0.3 分，二等奖（或

第二至四名）可申请加 0.2 分，三等奖（或第五至八名）可申请加 0.1 分。参与校太极拳/啦啦操比赛（含教练、

参赛人员、替补人员）一等奖可申请加 0.6 分，二等奖可申请加 0.4 分，三等奖可申请加 0.2 分。

6.参加动物医学院各项比赛，获一等奖（或第一名）可申请加 0.2 分，二等奖（或第二名）可申请加 0.1 分。

【注】上一年度获的奖学金荣誉证书不可用于本年度申请加分。各类比赛等级以奖状所盖公章等级为准。



7.参与动物医学院主办、承办、协办活动或代表学院参加学校举办活动 4 次（含 4次）以上，8 次以下可申请加 0.

1 分，8 次（含 8 次）以上可申请加 0.2 分。

【注】工作人员和学校、学院规定的必须参与人员不予计入活动参与次数；非代表动物医学院参加学校活动不予计

入活动参与次数；参与其他学院举办的活动不予计入活动参与次数；计次活动以 Pu 平台通知为准；计次结果以 Pu

平台统计结果为准。

8.参与动物医学院重大政治、学术等活动者，综测可申请加 0.1 分，可按活动次数累计加分。

【注】重大活动系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相关活动及涉及学校建设发展、校园安全稳定、学

校师生重大相关利益、师生人身安全等公共利益相关活动。具体由动物医学院界定，并在活动前明确。

9.担任动物医学院主要学生干部（部长及以上职务）工作一年及以上，考核合格者可申请加 0.2 分，副职可申请加

0.1 分。动物医学院优秀学生会干事可申请加 0.1 分，优秀副部可申请加 0.2 分（与副部加分项不累加）。担任班

级班委满一年，工作认真负责，经班级考核合格者可申请加 0.1 分，班长团支书可申请加 0.2 分。获得校级优秀学

生干部或优秀团干部可申请加 0.2 分，获得校优秀团员标兵、校十佳学生干部、校十佳学生、校十佳学生宿舍的成

员可申请加 0.3 分。

【注】担任班级或学院干部并获得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团干部、校十佳学生干部称号的，仅加最高分项，不累

加。

10.获得先进宿舍称号的宿舍成员可申请加 0.2 分，文明宿舍成员可申请 0.1 分。

11.学生无偿献血可申请加 0.1 分，不累加。

二、综合测评加分说明

1.综合测评各加分项累计不可超过 0.6 分。

2. 所有加分项均要提供上一学年证明材料才有效，同一证明材料不可用于重复申请。

3.学校职能部门指：校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学工处、团委、体育部、保卫处等职能部门，不含社团。

4.主要学生干部是指：动物医学院学生会部长及动物医学院社团负责人。

三、综合测评总分减分说明

1.受到学校或学院严重警告、警告、通报批评处分者，分别减 0.6 分、0.4 分、0.2 分。

2.缺课（含迟到、早退）两次扣 0.2 分，并进行累计，扣完为止。三次（含三次）以上不出早操者，综测扣 0.2 分，

一学年 10 次（含 10 次）以上不出早操者综测扣 0.6 分，并取消一切评奖评优资格。

3.宿舍卫生较差，该宿舍或个人受到学校或学院两次通报者，相应宿舍成员或个人综测扣 0.2 分，三次通报者综测

扣 0.6 分。

4.党员、团员无故不参加党建班、团支部相关活动，每缺席一次扣 0.1，扣完为止。

四、综合测评附加分管理办法

1.综合测评计算公式：总分=累计的加分（0.6 分满）-累计的减分 。

2.各项附加分申请材料仅限使用该年度获得的奖励。

3.加分需经本人申请，减分由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经学院综合测评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并向全院公布。

4.杜绝虚假申请综测加分行为，一经查出，扣除综测，并由学院予以相关惩罚。

5.本办法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6.本办法由动物医学院负责解释。


